花蓮縣縣有基地過戶承租申請書

	
申

請

人

填

報

事

項
	接受申請機關
	花 蓮 縣 政 府
	申請日期
	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	
	申

請

人
	姓名
	蓋章
	出生年月日
	戶籍住址
	身分證統一號碼
	電話

	
	
	
	
	
	通訊住址
	
	

	
	
	過戶

承租人
	
	
	民國  年   月  日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原承

租人
	
	
	民國  年   月  日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申

請

內

容
	基

地

標

示
	　鄉鎮市區　　段　　小段　　地號面積　　　平方公尺
	原承租面積
	平方公尺
	過

戶

承

租

面

積
	平方公尺

	
	
	地上房屋門牌號碼
	       縣               鄉鎮                 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巷        弄        號

       市               市區                 街

	
	
	過戶承租原因
	
	原因發生日期
	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
	件證繳應
	一、地上建物買賣契約或贈與契約或法院產權移轉證明書影本各一份。

二、原承租人印鑑證明一份。

三、出租機關放棄優先承購通知書影印本一份。

四、部分過戶承租者應附租用位置圖一份。（以地政機關地籍圖謄本繪製）

五、原租賃契約一份。

六、過戶承租人戶籍資料一份。

七、房屋稅籍證明書一份。

八、土地登記簿謄本。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（此線下表申請人不必填寫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	 審

 查

 結

 果

 及

 意

 見
	順序
	審查事項
	審查意見
	備       註

	
	  １
	土地位置圖所列位置是否核與原放租位置相符。
	
	

	
	  ２
	本申請書上所蓋原承租人印鑑核與原契約印鑑是否相符。
	
	

	
	  ３
	房屋出賣時有無依照土地法第一○四條規定手續辦理。
	
	

	
	  ４
	申請過戶承租日期有無超過申請時限。
	
	

	
	  ５
	有無欠租。
	
	

	
	  ６
	原租約是否經核對無誤。
	
	

	
	  ７
	原租約遺失者，是否具切結及附印鑑證明。
	
	

	
	  ８
	有關資料（卡）是否轉（登）錄。
	
	

	
	  ９
	應繳證件是否齊全無誤。
	
	

	
	擬予核准理由及請示疑義事項
	一、業經核與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    條第    項第     款之規定相符，擬准予
    所請。

二、敘稿併陳      鈞核。

	縣　　長

副 縣 長

主任秘書

局　　長

副 局 長

課　　長

主辦人員


花蓮縣縣有基地繼承承租申請書

一、下列縣有基地，原承租人　　  　  　於民國　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死亡，申請人願依照規定繼承承租，擬請照准，申請人所附各項證件，如有虛偽或損害第三人者，申請人願負完全法律責任。

二、申請繼承承租土地標示：
	鄉鎮市區
	段
	小段
	地號
	面    積

(平方公尺)
	地上房屋門牌號碼
	備註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三、附繳證件：

（一）原承租人死亡當時之戶籍謄本及繼承人之現戶籍謄本一份。

（二）繼承系統表一份。

（三）法院證明拋棄繼承之證明文件。

（四）地上房屋產權證明文件一份。

（五）原租賃契約一份。

（六）土地登記簿謄本。
     此     致

花蓮縣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申  請  人：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    蓋章（申請人超過一人者改列附表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戶籍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號碼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	順序
	審　　　查　　　事　　　項
	審　查　意　見
	備　　　註

	１
	有無欠租
	
	

	２
	申請繼承承租日期有無超過申請期限
	
	

	３
	所繳附件是否齊全無誤
	
	

	４
	有關資料（卡）是否轉（登）錄
	
	

	擬

予

核

准

理

由

及

請

示

疑

義

事

項
	一、本案經核與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       條第    項第        款之規定相符，擬准予所請。

二、敘稿併陳  鈞核。

	縣　　長

副 縣 長

主任秘書

局　　長

副 局 長

課　　長

主辦人員




花蓮縣縣有基地換約續租申請書
	受文者
	花   蓮   縣   政   府
	申請

日期
	 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申

請

事

項
	為縣有基地，請准換約續租。

        
	附

繳

文

件
	一、舊（原）租約一份，租約遺失者，請附切結書及印鑑證明書各一份。

二、續訂契約三份（一份送承租人、一份主辦單位、一份存檔）

三、房屋稅籍證明書一份。

四、戶籍謄本一份。 

五、土地登記簿謄本。

	土

地

坐

落
	土 地 標 示 ：     市鄉鎮          段      小段       地號      地目    面積      平方公尺等     筆  

已蓋房屋門牌：     市鄉鎮       里村     鄰      路街       段      巷　   弄    號建築面積        平方公尺

	申

請

人
	姓      名
	蓋    章
	性

別
	出  生

年月日
	職 業
	戶籍住址
	身字分

證號
	電話號碼
	備註

	
	
	
	
	
	
	通訊住址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    注意：(１)申請換約時，如有積欠租金應先繳清。（２）租期屆滿前一個月請前來換訂租約。
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　（此線左邊申請人不必填寫）



	花蓮縣縣有基地換約續租審查單

	順  序
	    審                   查       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      目
	審　查　意　見
	備  註

	１
	本申請書上所蓋承租人印章與原契約印章是否相符？不符時有否檢附印鑑證明或親自攜

身分證來本府辦理？
	
	

	２
	應繳證件（身分證明、原租約、房屋稅證明等）是否齊全，原租約遺失者，有否檢附切結書及印鑑證明書？
	
	

	３
	歷年租金是否繳清？
	
	

	４
	印章是否蓋全？
	
	

	５
	土地標示（地段、地號、地目、面積等）與實際承租情形是否相符？
	
	

	６
	新訂租約地上房屋門牌與原租約門牌是否相符？不符時有否附門牌整編證明？
	
	

	７
	土地資料卡是否轉錄完竣？
	
	

	審查意見：

一、本案經核與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     條第    項之規定相符，擬  准予所請。 

二、敍稿併陳  鈞核。



	縣　　長

副 縣 長

主任秘書

局　　長

副 局 長

課　　長

主辦人員








	




















